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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計畫緣起 

區域計畫法於 63年 1月 31日公布施行後，直轄市、縣（市）政

府依該法及臺灣北、中、南及東部區域計畫相關規定，陸續於 64 年

至 75 年間完成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劃定及使用地編定作業，將我國

非都市土地劃定為 8 種使用分區及編定為 18 種使用地，並依「非都

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實施管制。嗣內政部於 84年至 86年間公告實

施臺灣北、中、南及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在該次通盤

檢討案內新增河川區及國家公園區，其後並於 99 年公告實施「變更

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

颱風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案內新增海域區及海域用地，自此，全

國非都市土地得劃定為 11種使用分區及編定為 19種使用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於辦理非都市土地第一次使用地編定作業

時，依當時區域計畫相關法令或計畫規定，係按使用現況或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核定計畫編定使用地類別，然自第一次編定使用地迄今，歷

經環境變遷或目的事業計畫廢止或失其效力，部分土地之使用地編定

類別已不符當地環境資源特性及既有土地使用情形。依現行區域計畫

法相關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變更編定，應由申請人向直轄

市、縣（市）政府提出申請，尚無由區域計畫主管機關主動辦理檢討

變更機制，導致前開土地未能即時檢討變更為適當使用地類別，而衍

生土地使用及管制問題。 

為銜接國土計畫法，以空間計畫引導土地使用，並加強資源保育

及避免重大災害，回應部門及直轄市、縣（市）計畫，在保障既有合

法建築權利原則，區域計畫主管機關應得主動依空間計畫或保育需求

辦理非都市土地檢討變更，以因應環境、產業變遷及當地需求。因現

行全國區域計畫已訂有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指導原則，爰本

次變更計畫增訂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原則及相關規定，作

為國土計畫實施之準備，及賦予完整空間計畫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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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依據 

區域計畫法第 13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2款。 



3 

 

第二章 原計畫概述 

第一節 歷次計畫公告實施情形 

臺灣北、中、南及東部區域計畫係於 71年至 73 年間公告實施、

於 84 年至 86 年間辦理第 1 次通盤檢討，並於 99 年辦理「變更臺灣

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因應莫拉克颱風

災害檢討土地使用管制」；嗣為因應國土計畫法規定之計畫體系，內

政部整合前述 4部區域計畫，於 102年 10月 17日公告實施全國區域

計畫，並依行政院 102 年 9 月 9 日院臺建字第 1020054408號函示意

見辦理全國區域計畫修正作業，補充納入「農地」、「環境敏感地區」、

「區域性部門計畫」及「基本容積制度」等相關內容後，於 106年 5

月 16日公告實施「修正全國區域計畫」；而後為利銜接依國土計畫法

劃設「海洋資源地區」，內政部再辦理修正全國區域計畫之海域區劃

定或檢討變更原則修正作業，該修正計畫於 107年 11月 13日公告實

施。 

 

第二節 計畫內容 

壹、計畫範圍 

計畫範圍包括臺灣地區及金門縣、連江縣等之陸域及海域。 

貳、計畫年期 

計畫年期為民國 115 年。 

參、土地分區使用計畫 

原計畫除訂定土地使用基本方針及氣候變遷調適策略外，亦針

對各類型土地擬定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包含環境敏感地區、海岸及

海域地區、農地、城鄉發展地區及專案輔導合法化地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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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土地分區管制 

原計畫訂定都市土地及非都市土地之土地使用管制原則，並將

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依屬性分為資源型及設施型，分別訂定各該屬

性之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指導原則，並就非都市土地行政作業

提出指導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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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更內容 

第一節 土地使用基本方針 

除原計畫第六章第一節之「壹、基本原則」外，本次新增 1項基

本原則如下： 

依空間發展或保育需求，研擬土地使用配套措施 

為因應氣候變遷，確保國土安全，促進資源與產業合理配置，

引導土地有秩序發展或加強資源保育，各級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得依

區域計畫法擬定區域計畫，訂定城鄉發展模式，並據以研定土地分

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另以計畫引導使用，因應未來計畫或

保育需求，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亦得參照區

域計畫法相關程序規定及本計畫指導原則，研擬空間計畫，據以訂

定土地使用管制。另配合國家產業或政策推動相關計畫所為之開發

利用或設施設置，因應產業轉型或政策檢討調整而終止計畫者，亦

得按當地環境資源特性，訂定適當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第二節 土地使用管制 

壹、非都市土地使用地屬性分類 

非都市土地之使用地類別依其屬性可分為非可建築用地及可

建築用地。 

一、非可建築用地 

指農牧用地、林業用地、養殖用地、鹽業用地、礦業用地、水

利用地、古蹟保存用地、生態保護用地、國土保安用地、海域用地

及不得為建築使用之特定目的事業用地等。 

二、可建築用地 

指甲種建築用地、乙種建築用地、丙種建築用地、丁種建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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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窯業用地、交通用地、遊憩用地、殯葬用地、得為建築使用之

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以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同建築管理、地政

機關訂定建蔽率及容積率之使用地等。 

貳、非都市土地使用地管制 

非都市土地各使用地編定類別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規定予以管制。尚未編定使用地或經註銷使用地者，按下列原則管

制： 

一、尚未編定使用地者：屬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

景區之土地，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7條規定辦理；其餘

土地適用國土保安用地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二、經註銷使用地者：適用國土保安用地之土地使用管制規定。 

 

第三節 非都市土地使用地變更指導原則 

壹、依區域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原則 

為落實區域計畫指導資源保育、因應氣候變遷與防災、城鄉永

續治理之目標，各級區域計畫主管機關得依區域計畫法擬定或變更

區域計畫，考量土地環境資源特性、土地利用現況及未來需求，研

擬城鄉發展模式，並據以訂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原則，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 

貳、配合國家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原則 

一、為配合國家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直轄市、縣（市）政府、

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研擬空間計畫及非

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原則，經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確

認符合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原則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配合

前開空間計畫及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原則，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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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因檢討空間範圍之分布零散、面積狹小或其他原因致無法研擬

前開空間計畫者，除得由土地所有權人依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申

請檢討變更外，並得由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依其需要研擬得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之適用對象、認定條件

及執行措施等相關事項，經中央區域計畫主管機關確認符合全國

區域計畫指導原則後，由直轄市、縣（市）政府依下列檢討變更

指導原則配合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 

(一)檢討變更為可建築用地指導原則 

經依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計畫

編定之使用地，已作建築利用者，於前開核定計畫廢止或失效

後，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始得檢討變更為適當可建築用地

類別，以保障其既有建築使用權利： 

1.屬目的事業法令相關規定或原核定計畫得從事用途之土地：

在永續原則下保障既有建築使用權利，符合各該目的事業法

令相關規定或原核定計畫得從事用途，且於資源保育或產業

轉型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時間點前已存有建築物或

設施迄今者，得檢討變更為適當可建築用地類別。 

2.屬供交通使用之土地：基於道路通行及相關設施等公共利用

需要，於檢討變更時實地已作交通使用者，得檢討變更為交

通用地。 

(二)檢討變更為非可建築用地指導原則 

基於引導土地合理使用，應考量土地環境資源條件及土地

利用現況，依下列原則檢討變更為適宜使用地編定類別，以進

行土地使用管制：  

1.屬林業、農業等資源利用性質之土地：基於加強資源保育，

於檢討變更時，實地作林業、農作使用者，得檢討變更為林

業用地或農牧用地。 

2.屬水利使用之土地：基於水利使用及相關設施公共利用需

要，於檢討變更時，實地作水利使用者，得檢討變更為水利

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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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無法依前開 2 類指導原則檢討變更為適當使用地編定類別

者，應註銷原使用地編定類別；該類土地如有開發利用需求，

應由土地所有權人依區域計畫法相關規定辦理。 

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程序 

本變更案公告實施後，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之辦理

程序如下：  

一、為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應具備之書圖文件、審

查原則及其他相關配套作業規定，由內政部視實際需要修訂「製

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相關規

定，俾直轄市、縣（市）政府據以執行。另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

討變更案件，得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依

相關空間計畫指導或管制需求，得辦理地籍逕為分割作業。 

 

第四節 執行計畫 

壹、依區域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應辦事項 

依區域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之應辦及配合事項者，其應辦

及配合事項包括計畫擬定、法令修訂與使用地檢討變更等，主辦機

關包含內政部及直轄市、縣（市）政府，如表 3-4-1。 

 

表 3-4-1 依區域計畫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應辦事項一覽表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計畫擬定 擬定或變更區域計畫，訂定城鄉發展模

式、土地分區使用計畫及土地分區管制。 

內政部、直轄

市、縣（市）

政府 

視實際需要辦

理 

法令修訂 修訂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製定非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各種使用地

作業須知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更正劃

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

內政部 區域計畫公告

實施後 2 個月

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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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核定作業要點等規定。 

使 用 地 檢

討變更 

依據修訂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規定，辦理

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作業須知公告

後 6個月內 

貳、配合國家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應辦事項 

配合國家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者，其

應辦及配合事項包括計畫擬定、法令修訂與使用地檢討變更等，主

辦機關包含內政部、直轄市、縣（市）政府、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表 3-4-2。 

 

表 3-4-2 配合國家資源保育或產業轉型政策辦理使用地檢討變更應辦事項一覽

表 

類別 應辦及配合事項 主辦機關 辦理時程 

計畫擬定 依循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原則，研擬空間

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用地檢討變更指導

原則。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視實際需要辦

理 

因檢討空間範圍之分布零散、面積狹小

或其他原因致無法研擬空間計畫者，提

出得辦理檢討變更使用地之適用對象、

認定條件及執行措施等相關事項。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視實際需要辦

理 

就直轄市、縣（市）政府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研擬之空間計畫及非都市土地使

用地檢討變更指導原則，或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提出得辦理檢討變更使用地之適

用對象、認定條件及執行措施等相關事

項，確認符合全國區域計畫指導原則。 

內政部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或

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函報內政

部後 1個月內 

法令修訂 修訂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及編定

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及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更正劃定或檢討變更案件委辦直轄

市縣（市）政府核定作業要點等規定。 

內政部 視實際需要辦

理 

使 用 地 檢

討變更 

依據修訂後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

及編定各種使用地作業須知規定，辦理

使用地檢討變更作業。 

直 轄 市 、 縣

（市）政府 

作業須知公告

後 6個月內 

 


